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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深圳标准认证联盟秘书处）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汉斯

顿净水设备有限公司、家乐士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爱玛特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深圳市卫生监督局）、深检集团（深圳）医学检验实验室、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深圳标准认证

联盟秘书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黎海华、高素君、李荣波、张恒、叶妍、廖仕成、罗滨文、肖健、刘丛丛、吴培

辉、闻俊伟、吴鹏、胡盼、张少立、李创发、罗义武、王莹、王梦桢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http://www.baidu.com/link?url=W0zPdcNl4CWnWn9FnKRHUSFa4ZbziWz0pGH-HAvZAWfqxiXxuz6-ZqI_eVCvvZk-RbvffjMbkZEbFGCTwTJoFkMmmus0XiFXc91RcVBVNGQNNQzEr9kDHvUfl1HQlsw8j39s5_d-i5TtY-bnoySzirqS0om6ETbSU46I29ci107GziOjLDRRFb0zkK7-t5sMFq722qx5grdUjW6a7itB7vyD8_mpn97v3WxKeqSfWb-V3XJAhpbeHreAROGbpyVbMiAaUspTy5BcvkzizHL-8eiwnEn1F2rhgGC_DosMBLdIIYXS6sO_9XMdGXRQwsKJgueuivR83A5SDh78UXFPpEb2nneu2NIWyzr0nxLr2VC
http://www.baidu.com/link?url=W0zPdcNl4CWnWn9FnKRHUSFa4ZbziWz0pGH-HAvZAWfqxiXxuz6-ZqI_eVCvvZk-RbvffjMbkZEbFGCTwTJoFkMmmus0XiFXc91RcVBVNGQNNQzEr9kDHvUfl1HQlsw8j39s5_d-i5TtY-bnoySzirqS0om6ETbSU46I29ci107GziOjLDRRFb0zkK7-t5sMFq722qx5grdUjW6a7itB7vyD8_mpn97v3WxKeqSfWb-V3XJAhpbeHreAROGbpyVbMiAaUspTy5BcvkzizHL-8eiwnEn1F2rhgGC_DosMBLdIIYXS6sO_9XMdGXRQwsKJgueuivR83A5SDh78UXFPpEb2nneu2NIWyzr0nxLr2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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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机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饮水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判定规则、包装、标志、使用

说明书、储存和运输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饮水机，包括冷热饮水机、单冷饮水机、单热饮水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5750系列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卫生部2001年版）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国卫办监督发[2013]13号附件）

3 术语和定义

GB 574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热饮水机 cold and hot water dispenser

可以提供冷饮用水、热饮用水，也可提供常温饮用水和（或）温开水的饮水机。

3.2

单热饮水机 hot and normal water dispenser

提供热饮用水，也可提供常温饮用水和（或）温开水的饮水机。

3.3

单冷饮水机 cold and normal water dispenser

提供冷饮用水，也可提供常温饮用水的饮水机。

4 技术要求

4.1 正常使用条件

4.1.1 电源要求

产品的电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源电压：220 V±22 V；

b) 电源频率：50 Hz±1Hz。



T/SPEMF 00XX-2024

2

4.1.2 环境要求

产品的工作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环境温度在 5℃～43℃；

b) 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90%；

c) 周围空气中无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和导电尘埃、无剧烈震动等。

4.2 卫生要求

4.2.1 整机卫生要求

整机浸泡试验应符合《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卫生部 2001年版）

的要求，浸泡后水的微生物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具体见表 1。

具体测试点应按饮水机的出水口而定，如有相应出水口，则需按表 1要求进行单独测试：

冷热饮水机出水测试点：冷出水口、热出水口、常温出水口；

单热饮水机出水测试点：热出水口、常温出水口；

单冷饮水机出水测试点：冷出水口、常温出水口。

表1 饮水机浸泡试验卫生要求

检验项目 卫生要求

色度 / 度 增加量 ≤5

浑浊度 / NTU 增加量 ≤0.2

臭和味 浸泡后水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浸泡后水不产生任何肉眼可见的碎片杂物等

pH 改变量≤0.5

溶解性总固体/（mg/L） 增加量 ≤10

高锰酸盐指数（以O
2
计）/

（mg/L）
增加量 ≤1

铬（六价）/（mg/L） 增加量 ≤0.005

三氯甲烷 /（mg/L） 增加量 ≤0.006

四氯化碳 /（mg/L） 增加量 ≤0.0002

挥发酚类 /（mg/L） 增加量 ≤0.002

砷 /（mg/L） 增加量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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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卫生要求

镉 /（mg/L） 增加量 ≤0.0005

铅 /（mg/L） 增加量 ≤0.001

汞 /（mg/L） 增加量 ≤0.0002

铝 /（mg/L） 增加量 ≤0.02

铁 /（mg/L） 增加量 ≤0.06

锰 /（mg/L） 增加量 ≤0.02

铜 /（mg/L） 增加量 ≤0.2

锌 /（mg/L） 增加量 ≤0.2

钡 /（mg/L） 增加量 ≤0.05

镍 /（mg/L） 增加量 ≤0.002

锑 /（mg/L） 增加量 ≤0.0005

锡 /（mg/L） 增加量 ≤0.002

材料中如

含有，选

项测定

氯乙烯 /（mg/L） 材料中含量≤1.0

丙烯腈 /（mg/L） 材料中含量≤11

苯乙烯 /（mg/L） 增加量 ≤0.002

甲醛 /

（mg/L）
增加量 ≤0.05

环氧氯丙烷 /

（mg/L）
增加量 ≤0.002

邻苯二甲酸二（2-乙

基己基）酯/

（mg/L）

增加量 ≤0.01

浸泡后水

菌落总数 /

（CFU/ mL）
浸泡后水≤100

总大肠菌群 /

（MPN/100 mL）
浸泡后水不应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

（MPN/100 mL）
不应检出

注：材料中含量是指成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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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出水水质卫生要求

饮水机持续加热（93℃±5℃），运行 1小时和 8小时后，热出水口出水水质均应符合 GB 5749的要

求。具体见表 2。

表2 饮水机出水水质卫生要求

检验项目 卫生要求

色度 / 度 ≤15

浑浊度 / NTU ≤1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硝酸盐（以N计）/（mg/L） ≤10

硫酸盐/（mg/L） ≤250

氰化物/（mg/L） ≤0.05

高锰酸盐指数（以O
2
计）/

（mg/L）
≤3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mg/L） ≤0.002

铬（六价）/（mg/L） ≤0.05

砷/（mg/L） ≤0.01

铅/（mg/L） ≤0.01

镉/（mg/L） ≤0.005

铁/（mg/L） ≤0.3

锰/（mg/L） ≤0.1

铜/（mg/L） ≤1.0

镍/（mg/L） ≤0.02

5 试验方法

5.1 试剂

除非另有说明，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符合GB/T 6682规定的二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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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整机卫生要求方法

前处理：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清洗，然后用纯水注满饮水机，旋开排水塞，让饮水机内部余水全部排

尽。重复三次。然后继续用纯水注入饮水机，并保证纯水尽可能充满整个水路。再开启电源，保证饮水机

在25℃±5℃正常工作状态下运行24 h±1 h。浸泡完成后分别取各出水口出水进行测试。

具体检测方法按照GB/T 5750系列规定的方法进行。

5.3 出水水质卫生要求方法

具有加热功能的饮水机前处理：按说明书要求安装调试好饮水机后，模拟白天正常工作时间，按8小
时计算，通入纯水后饮水机持续加热（93℃±5℃），运行1小时和8小时后，分别取1小时和8小时热水进

行检测，同时取纯水作为对照水样。

具体检测方法按照GB/T 5750系列规定的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6.1组批

应在同一生产线、同一生产时间段、同一生产状态下同等级的产品组成一检验批。

6.2 抽样

6.2.1 同批次产品随机抽样，每次抽取 4 台，同时抽取备样。

6.2.2 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抽样检验。

7 判定规则

样品的各检测项目应符合以上卫生规范的规定，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为不合格产品。

8 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在产品的壳体适当且明显位置应有耐久性的铭牌，铭牌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具体要求应符合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国卫办监督发[2013]13号附件）包括：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号；

c) 执行标准号（包括理化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

d) 生产日期或批号（可标注在其他合适位置）；

e) 产品技术参数(设备功率)；

f)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邮编、联系方式（委托生产的，还应标明被委托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g) 注意事项或警示用语（应当在醒目位置标注产品储存条件、使用防护措施等，必要时在醒目处应

当有安全警示说明）。

8.2 使用说明书

产品出厂应使用说明书，其应符合《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国卫办监督发

[2013]13号附件）及以下内容要求：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功能（说明该产品在生活饮用水处理和供水时所起的作用和卫生安全要求）；



T/SPEMF 00XX-2024

6

c) 适用范围；

d） 卫生许可批准文号；

e） 产品执行标准；

f） 产品技术参数(应当标注蓄水箱、内胆、管材等部件的材质；设备功率单位应当用“kw”表示)；

g） 使用方法（应当明确、详细标注产品的安装、使用和操作方法）；

h） 注意事项；

i） 生产名称、地址、邮编、联系方式（委托生产的，还应标明被委托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8.3 包装

8.3.1 包装箱上清晰明示下述内容：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b)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

c) 产品毛重；

d)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 制造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f) 商标；

g) 生产批号；

h) 执行标准。

8.3.2 包装后的产品应随带如下文件：

a) 产品使用说明书；

b) 产品保修内容；

c) 合格证。

8.4 运输

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碰撞划伤和损坏产品及附件，防止被雨淋袭。

8.5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有毒有害物品的地方。不得重压或倒置，避免阳光长期直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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